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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结果、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新增股份

１３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

１３１

，

２７１

，

３３２

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１８８

，

６６８

股为限

售流通股。

●

本次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０１

日。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医药”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

并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签订

＜

换股吸收合并协议

＞

的议案》，本公司换

股吸收合并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方药业”）（以下简称“本次换股吸收合

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现已进入实

施阶段，并已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之吸收合并的换股程序。

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交易的吸并方为中国医药，被吸并方为天方药业，换股对象为换股日

登记在册的天方药业的全体股东。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交易中，中国医药的换股价格为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中国医药

Ａ

股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２０．７４

元

／

股；天方药业的换股价格为定价

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天方药业

Ａ

股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６．３９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中国医药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中国医药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含税）。该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实施完毕，中国医药换股价格调整为

２０．６４

元

／

股，天方

药业与中国医药的换股比例调整为

１

：

０．３１０

， 即每股天方药业股份换取

０．３１０

股中国医药股

份。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中国医药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

国医药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３．５０

元（含税），该

２０１２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实施完毕，中国医药换股价格调整为

２０．２９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天方药业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天方药业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３０

元（含税），该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实施完毕，天方药业换股价格调整为

６．３６

元

／

股。基于上述换股价格

的调整，天方药业与中国医药的换股比例相应调整为

１

：

０．３１３

。

中国医药作为合并完成后的存续公司承继天方药业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资

质、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天方药业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

为保护中国医药异议股东的利益，中国医药同意赋予其异议股东以收购请求权。 行使收

购请求权的中国医药异议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中国医药股份，在收购请求权实施

日，获得由收购请求权提供方按照中国医药换股价格即每股

２０．７４

元支付的现金对价，同时将

相对应的股份过户到收购请求权提供方名下。 考虑到中国医药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对上述价格进行除息调整后收购请求

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

２０．２９

元。

为保护天方药业异议股东利益，天方药业同意赋予其异议股东以现金选择权。 行使现金

选择权的天方药业异议股东， 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天方药业股份， 在现金选择权实施

日，获得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按照天方药业换股价格即每股

６．３９

元支付的现金对价，同时将

相对应的股份过户到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名下。 考虑到天方药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对上述价格进行除息调整后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

６．３６

元。

根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收购请求权和现金选择权提供方由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担任。

中国医药负责在换股日将作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对价而向天方药业股东发行的股份登

记至天方药业股东名下。 天方药业股东自股份登记于其名下之日起，成为中国医药的股东。

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实施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发布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河南天

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公告》，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发布《中国医药保

健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发布《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 本公司和天方药业分别将收购请求权和

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和股东大会投出有效反对票的异议股东截至股权登记日所持异议股份

数量进行比对后确认了有效申报的股份数量。 本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有效申报数量为

１３

，

００１

股，该等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过户至收购请求权提供方的证券账户；天方药业异

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有效申报数量为

１

，

１２２

，

４３１

股， 该等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过户至现

金选择权提供方的证券账户； 相应的资金已分别转入有效申报收购请求权或现金选择权的

股东对应的资金账户中。 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和现金选择权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天方药

业股票已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终止上市。

根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天方药业的股份按照

１

：

０．３１３

的换股比例转换为中国医药

的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新增股份

的登记过户手续。

三、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后本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后，本公司的股本增加

１３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

股（以下简称“新增股份”），总股

本变更为

４５７

，

３８４

，

２４０

股。 新增股份登记过户完成后，公司股本的变动情况披露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股

）

变动数

（

股

）

变动后

（

股

）

所占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

，

９６６

，

３２０ １８８

，

６６８ １５

，

１５４

，

９８８ ３．３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０

，

９５７

，

９２０ １３１

，

２７１

，

３３２ ４４２

，

２２９

，

２５２ ９６．６９

三

、

股份总额

３２５

，

９２４

，

２４０ １３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４５７

，

３８４

，

２４０ １００．００

（一）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前，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限售股数

量

（

股

）

中国通用技术

（

集团

）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０５０８６３６ ４８．２１ ８８４８６７６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３８８４８８１ １１．７８ ２００４８６４

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４３００４４８ ０．９４ ４３００４４８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１７０４５１６ ０．３７ 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 ０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

股票账户

１０９９９３５ ０．２４ ０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８５３８５３ ０．１９ 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８３４１０４ ０．１８ 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７７７３１４ ０．１７ ０

王晓和

７６９０００ ０．１７ ０

（二）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限售股数

量

（

股

）

中国通用技术

（

集团

）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７５２８１２５ ６６．７４ ８８４９６７６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４３００４４８ １．３２ ４３００４４８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１６１９６ ０．５６ １８１６１９６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１４７７３９０ ０．４５ 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 ０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

股票账户

１０９９９３５ ０．３４ ０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７７６７００ ０．２４ ０

王晓和

７６９０００ ０．２４ ０

丁雅明

６８６９１９ ０．２１ 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６８０７６６ ０．２１ ０

四、本次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０１

日。

五、有关新增限售流通股的说明：

天方药业原股东， 驻马店市液化公司及驻马店市佳梦燃气具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天方药

业

３０１３８６

股，合计共持

６０２７７２

股。 在股改时因主体资格存在瑕疵无法参与股改，其应支付的

对价由天方集团代为垫付，其持有的股份若上市流通，须向天方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

或者取得天方集团同意。 该部分股份在本次吸收合并后按

１

：

０．３１３

换股比例分别换得

９４３３４

股，合计换股

１８８６６８

股。 该部分股份为限售流通股。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27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众禄基金销售”）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众禄基金销售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起正式代理销

售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投资者可通过众禄基金销售的销售网点和网上交易系

统办理开户和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申购（除农银

７

天理财债券

Ａ／Ｂ

）、赎回、转换（除农银

７

天理

财债券

Ａ／Ｂ

）等相关业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信息

名称：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二、本次众禄基金销售代销的基金包括：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票基金 农银行业成长股票

６６０００１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基金

Ａ

类

／ Ｃ

类 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Ａ

类

／ Ｃ

类

６６０００２ ／ ６６０１０２

农银汇理平衡双利混合基金 农银平衡双利混合

６６０００３

农银汇理策略价值股票基金 农银策略价值股票

６６０００４

农银汇理中小盘股票基金 农银中小盘股票

６６０００５

农银汇理大盘蓝筹股票基金 农银大盘蓝筹股票

６６０００６

农银汇理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

／ Ｂ

类 农银货币

Ａ

类

／ Ｂ

类

６６０００７ ／ ６６０１０７

农银汇理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 农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６６０００８

农银汇理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Ａ

类

／ Ｃ

类 农银增强收益债券

Ａ

类

／ Ｃ

类

６６０００９ ／ ６６０１０９

农银汇理策略精选股票基金 农银策略精选股票

６６００１０

农银汇理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 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

６６００１１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股票基金 农银消费主题股票

６６００１２

农银汇理信用添利债券基金 农银信用添利债券

６６００１３

农银汇理深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 农银深证

１００ ６６００１４

农银汇理行业轮动股票基金 农银行业轮动

６６００１５

农银汇理

７

天理财债券基金

Ａ

类

／ Ｂ

类 农银

７

天理财

Ａ

类

／ Ｂ

类

６６００１６ ／ ６６０１１６

农银汇理低估值高增长股票基金 农银高增长

００００３９

三、申购费率优惠

１

、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起，活动截止时间届时另行公告。

２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通过众禄基

金销售的网上交易平台申购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３

、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销售的网上交易平台申购、定期定额申购（除农银

７

天理财

Ａ

类

／Ｂ

类）

上述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其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４

、重要提示

（

１

）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且为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

的基金以及处于封闭期的基金，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销售费。

（

３

）本公司新增的基金产品是否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本公司将与众禄基金销售协商后

另行公告。

（

４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众禄基金销售，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

以众禄基金销售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２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６８９５５９９

或

０２１－６１０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ｃａ．ｃｏｍ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

金融机构。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62� � �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9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３９

，

８８１

，

１７６．９６ １９５

，

０５４

，

６５９．６２ －２８．２９

营业利润

－３８

，

１４９

，

７３１．０４ －３９

，

９００

，

１１５．８７ ４．３９

利润总额

－３２

，

４４１

，

７５５．３５ －１５

，

８００

，

２４６．９６ －１０５．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

，

８６３

，

５９２．５７ －１８

，

５６９

，

３１８．６６ －８２．３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６ －０．０９ －７７．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６９ －２．０３ －１．６６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０２２

，

５９０

，

７６９．７９ １

，

０９０

，

９８８

，

２５８．０５ －６．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权益

９００

，

８６７

，

８１１．４７ ９３４

，

７３１

，

４０４．０４ －３．６２

股本

２１４

，

１０２

，

７９２．００ ２１４

，

１０２

，

７９２．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２１ ４．３７ －３．６６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同比有所下滑，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０

亿元，同比减少

２８．２９％

；

实现营业利润

－３８１４．９７

万元，同比增加

４．３９％

；利润总额为

－３２４４．１８

万元，同比减少

１０５．３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３８６．３６

万元，同比减少

８２．３６％

；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１６

元，

同比下降

７７．７８％

。 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１

、公司优化产品结构，对市场前景不明的产品进行收缩，以及出售北京汉王智通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剥离相关业务，导致相关业务收入下降；

２

、去年同期公司收到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的软件企业增值税退税金额为

１９８５．３５

万元，

而预计在报告期内收到的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起的软件企业增值税退税尚未收到。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26日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2013

年

7

月

26

日

公告送出日期

:2013

年

7

月

27

日

基金名称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利群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２２

前端交易代码

４０００２２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０２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３４２

，

９３８

，

１１４．８９

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０６

注

: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7月27日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2013

年

7

月

26

日

公告送出日期

:2013

年

7

月

27

日

基金名称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２０

前端交易代码

４０００２０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７３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２１

，

８６９

，

３４０．９０

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１７

注

: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3

年

7

月

3

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7月27日

2013年 7 月 2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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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以专人送

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及资料。会议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七名，实际表决董事七名，三名监事及其他相关人员对议案进行了审阅。 会议由董事长

张增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董事的人数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唐县冀东发展盾石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部分房产的议案。

唐县冀东发展盾石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工程公司

"

）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

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工程公司从

2011

年

3

月份开始负责唐山冀东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冀东水泥

"

）全资子公司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唐县

公司

"

）的维修事项，并在唐县公司院内自建面积约

840

平方米二层办公楼及浴室、食堂、厕所、

工具库等附属设施一套，该项资产原值

1,035,764.00

元。 自

2013

年

1

月份开始，工程公司不再负

责唐县公司的维修保驾事项且已撤出唐县公司，经协商，工程公司拟以

2013

年

4

月底账面净值

1,025,481.69

元出售该项资产给唐县公司，作为唐县公司维修单位办公、仓库使用。

该事项经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

意工程公司以

2013

年

4

月底账面净值

1,025,481.69

元出售该项资产给唐县公司。

鉴于冀东水泥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冀东发展的控股子公司，冀东发展持有冀东水泥

38.63%

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次出售工程公

司部分房产的有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项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不需提交股

东大会批准或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关联董事张增光、王晓华回避表决。

该项决议五票同意，零票反对，二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冀东水泥共同出资组建唐山冀东机电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了提高备品备件的服务与供应能力，实现备件集中采购和仓储管理，本公司与冀东水

泥共同出资组建成立一个提供专业制造、专业技术、专业服务的备件服务企业：唐山冀东机电

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

"

机电公司

"

）。

机电公司注册地在唐山曹妃甸装备制造产业园区，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公司首次实缴出

资

5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250.5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0.1%

，冀东水泥出资

249.5

万元

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49.9%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次本公司与冀东水

泥共同投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该项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

批准或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关联董事张增光、王晓华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

2013

年

7

月

27

日刊登的《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该项决议五票同意，零票反对，二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修订《内部控制管理暂行办法》的议案

该项决议七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000856� � � �证券简称：冀东装备 公告编号：2013-29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为了提高备品备件的服务与供应能力，实现备件集中采购和仓储管理，唐山冀东装

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冀东水泥

"

）

共同出资组建成立一个提供专业制造、专业技术、专业服务的备件服务企业：唐山冀东机电技

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

"

机电公司

"

）。

机电公司注册地在唐山曹妃甸装备制造产业园区，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公司首次实缴出

资

5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250.5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0.1%

，冀东水泥出资

249.5

万元

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49.9%

。

（二） 鉴于冀东水泥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冀东发展的控股子公司， 冀东发展持有冀东水泥

38.63%

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次本公

司与冀东水泥共同投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五届二十二次会议审议表决了该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

事及三名独立董事进行表决，全部同意该项交易。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累计总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不需获得股东

大会的批准。

（四）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

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名称：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唐山丰润区林荫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张增光

注册资本：壹拾叁亿肆仟柒佰伍拾贰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硅酸盐水泥、熟料及相关建材产品的制造、销售；塑料编织袋加工、销售；水泥

设备制造、销售、安装及维修；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罐式）；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在规定的采区内从事水泥用灰岩的开采；石灰石销售。

（二）关联关系说明

冀东水泥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冀东发展的控股子公司，冀东发展持有冀东水泥

38.63%

的股

权。

公司非独立董事张增光担任冀东水泥董事、董事长，公司非独立董事王晓华担任冀东水

泥董事。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唐山冀东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2

、住所：唐山曹妃甸装备制造产业园区

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注册资本及出资比例：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公司首次实缴出资

5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

资

250.5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50.1%

。 冀东水泥出资

249.5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49.9%

； 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合同签署生效后

24

个月内， 双方按各自股权比例缴足全部注册资

本。

5

、经营范围：

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电气设备及备件、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润滑油、化工产品、五金交电、

金属材料、金属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建材、陶瓷制品、电线电缆、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

备、针纺织品、耐磨制品、耐火制品、轴承及配件、标准件批发、零售；机械设备维修；货物运输；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项目运营初期，以集团内部市场为主，公司成立后，积极推进备件供应的进口备件国产

化、异地备件本地化、零星备件批量化工作，计划

3

年内实现营业额

5

亿元的运营目标。 该项目

投资少，见效快，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

2.6

年可收回全部投资，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机电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由本公司和冀东水泥共同出资。 公司首次实缴出资

5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250.5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0.1%

。 冀东水泥出资

249.5

万元人

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49.9%

；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24

个月内，双方按各自股权比

例缴足全部注册资本。

（二）出资方式：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三）机电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按其出资

比例行使表决权。

机电公司设董事会。 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推荐

2

人，冀东水泥推荐

1

人。 由

股东会选举产生。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董事长由冀东装备推荐的董事担任并经董事会选举

产生。 董事长为机电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经股东推荐可以连任。

机电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冀东水泥推荐，经股东会选举产生和更换。

机电公司设总经理一人，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由总经理提

名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四）本公司作为投资方的未来重大义务

（

1

）按期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

（

2

）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

3

）机电公司成立后，不得抽逃出资；

（

4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本公

司或者其它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本公司法人地位损害本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五）履行期限

机电公司经营期限为

50

年，营业执照签发之日为机电公司成立之日，经营期满本合同自

行终止。 如本公司和冀东发展一致同意延长期限，应在机电公司经营期满前

6

个月，向有关机

构提出延长期限的申请，每次延长以

10

年为限。

（六）违约责任

1

、在履行投资合同的过程中，任何一方未履行投资合同约定的义务，即为违约。 违约方应

赔偿守约方因此而受到的全部损失。

2

、因任何一方违约，并在守约方告之三十日内仍不愿或不能履行有关合同义务，致使投

资合同无法执行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守约方股东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有权要求违约

方赔偿全部损失。

3

、因不可抗力致使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投资合同约定的义务，其违约责任可以免除；但应

于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七日内将相关情况和证明书面通知守约方。

（七）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执行投资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投资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如果

协商不能解决，提交唐山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仲裁

费用由败诉方负担。

（八）投资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以及有效期

1

、投资合同经本公司和冀东水泥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

、经营期满投资合同自行终止。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发挥集团协同优势，提高备品备件的服务与供应能力，实现备件集中采购

和仓储管理。

（二）投资风险与对策

1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本项目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主要是指项目市场容量、产品价格和产品竞争力

等环节的不确定因素。

风险对策：引入技术合作伙伴，集中研究开发力量，加强研究开发投入，不断创新，并积极

引进先进技术和高技术人才，改造自身产品，不断提高产品技术档次，紧跟世界发展潮流，发

挥国内劳动力成本低，产品质量和地位与与国际水平相当的优势，打开国内市场。

2

、资源风险

主要是表现为公司人力资源的不确定因素。

风险对策：创造世界一流的工作环境和人文环境，通过项目所在地对企业的各种优势和

优惠政策，吸引世界一流的管理人才和设计研发人才，在生产管理等各方面符合国际标准的

要求。

3

、资金风险

公司在运营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公司在资金筹措方面面临资金风险。

风险对策：制定合理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重视资金回收，确保公司正常运营。

（三）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投资少，见效快，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公司成立后

3

年内可实

现年营业额

5

亿元；利润总额

920

万元；投资回收期约

2.6

年。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3

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是

26,792.59

万元。 其中：关

联销售

26,097.92

万元（设备及配件销售

3,894.59

万元；工程及维修劳务

22,203.33

万元），关联采

购

694.67

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该项关联交易的资料，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深入沟通，约谈了

冀东水泥的管理层。 基于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我们认为：本次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行为符合

相关规定，交易公平、合理，关联交易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

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参加了董事会会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行

为符合相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八、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经过认真审查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 经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深入沟通，认

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自愿、诚信的原则，审议程序合法，符合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交

易有利于提高备品备件的服务与供应能力，实现备件集中采购和仓储管理。

九、备查文件

1．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4．

共同出资组建唐山冀东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合同书。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80� � �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5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新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筑投资

"

）通知：

2013

年

7

月

25

日， 新筑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500,000

股质押给北方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质押期限自登记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登

记止。 解除质押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目前新筑投资共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544,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8.41%

，

本次将其中的

19,500,000

股进行质押，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及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18.13%

和

6.96%

。截至本公告日，新筑投资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已累计质押

107,500,000

股，占其

所持公司股份数的

99.96%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8.39%

。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000159� � � �编号：2013-55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13

年

7

月

26

日，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013

年

7

月

16

日公司向

9

名董事传真或直接送达了《关于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及审议的议案、表决表，至

2013

年

7

月

26

日

13

：

00

，公司收到了

9

份

议案表决表，分别是董事长丁治平、副董事长马永春、董事王炜、康丽华、李润起、孟小虎，独立

董事陈建国、张海霞和信晓东。会议召开的程序、参加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哈萨克斯坦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中亚投资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投资设立子公司中亚油气有限责任公司 （最终名

称以在当地核准名称为准），该公司注册资本

1.51

亿坚戈（约合

100

万美元），中亚投资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以自有资金

70

万美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70%

，另一投资方为自然人卡雷姆萨科夫先

生，以房产使用权作价

30

万美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30%

。

本议案经表决，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2013

年

7

月

3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决定将募集资金

16034.56

万元变更用于增资新疆昊睿新能源有限公

司，进而投资建设其在呼图壁县工业园区的生物柴油一期项目。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同

意新疆昊睿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其在中信银行乌鲁木齐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新开立的账户 （账

号为

7501310182600008152

）为本次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对本次增资的募集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本议案经表决，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草案》；

1

、根据工商部门地址规范要求，原第五条：公司住所：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

大厦

9

楼。 邮政编码：

830011

。

现修正为：

第五条 公司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

9

楼。 邮政编码：

830011

。

2

、因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对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新疆乾泰中晟投

资有限公司，需对《公司章程》原第十八条涉及单位名称内容进行修正。

原第十八条：公司发起人为新疆对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

限公司、新疆新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硕佳丰果菜种植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金邦钢铁有限

公司。除新疆对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非货币资产出资外，其余发起人均以货币资

产出资；上述发起人的出资时间为

1999

年

3

月

26

日。

现修正为：

第十八条：公司发起人为新疆乾泰中晟投资有限公司、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

新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硕县佳丰果菜种植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金邦钢铁有限公司。除新

疆乾泰中晟投资有限公司以非货币资产出资外，其余发起人均以货币资产出资；上述发起人的

出资时间为

1999

年

3

月

26

日。

该议案需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议案经表决，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7月27日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000159� � � �编号：2013-56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在哈萨克斯坦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投资概述

为加强公司在中亚地区油气产业的业务发展，子公司中亚投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中亚投资公司

"

）拟与自然人卡雷姆萨科夫先生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共同投资

设立中亚油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亚油气公司

"

，最终名称以在当地核准名称为准），该

公司注册资本

1.51

亿坚戈（约合

100

万美元），中亚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

70

万美元出资，持有其

70%

股份。

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达到

董事会决策权限，但近

12

个月公司累计对外股权投资金额超过公司经理办公会决策权限，因此

本次投资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投资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投资方介绍

1

、中亚投资公司

中亚投资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本次投资事项的投资主体，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

月，注册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注册资本

150

万美元，总经理穆哈耶夫，经营范围为

机电设备、化工产品、轻工产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现代办公用品、焦炭、煤化工产品、煤制

品、油品（石油、燃料油、重油、成品油）、能源类产品等的销售及国际贸易、投资、管理、培训及咨

询，股权投资等。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6.26

万元，净资产

-12.35

万元，

2012

年度未产生营业收

入。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单位人民币）。

截止

2013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实收资本

9

万美元，总资产

53.84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35.22

万元

人民币，

2013

年一季度未产生营业收入。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自然人卡雷姆萨科夫先生，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公民，现居阿拉木图市陶古利

-3

住宅小

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为投资设立中亚油气公司。

1

、出资方式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亚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

70

万美元出资， 占中亚油气公司注册资本的

70%

； 自然人卡雷姆萨科夫先生以其拥有的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梅杰乌区萨马尔

-2

小

区

58

栋的房产

15

年使用权折合

4530

万坚戈（约合

30

万美元）作为出资，占中亚油气公司注册资

本的

30%

，目前该房产尚未取得房产证。

2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中亚油气公司， 注册地拟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博斯坦德区奥尔比特住宅小区

31

栋

44

号，办公地址为阿拉木图市梅杰乌区萨马尔

-2

小区

58

栋；注册资本

100

万美元；经营范围为建

筑工程，石油、废油及成品油的再加工，含油废物的再利用，石油产品的贮存和销售，燃料及润

滑材料的销售和供应，加油站的建设和运营，石油产品批发零售，石油天然气产品的再加工和

销售等。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中亚投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为

10570

万坚戈（约合

70

万美元），占中亚油气公司

70%

股份； 自然人卡雷姆萨科夫先生以其拥有的位于阿拉木图市梅杰乌区萨马尔

-2

小区

58

栋

的面积

300

平方米的办公场所

15

年使用权折合总金额

45 300 000

坚戈（约合

30

万美元）作为出

资，以房产办理完毕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书并交付公司使用之日为完成投资。 出资完成后卡雷

穆萨科夫享有中亚油气公司

30%

的股权。

2

、若卡雷穆萨科夫提前收回作为出资的房产，按照公司剩余未享有的房产使用权年限

乘以每年使用权价格（以

15

年使用权价格合计

45300000

坚戈，对应持有公司

30%

的股份；每

年使用权价格为

3020000

坚戈，对应公司

2%

的股份为标准），折算出未使用年限使用权的价

格，相应计算出对应的公司股份，予以等额扣减卡雷穆萨科夫在公司的股份，扣减的股份由

中亚公司享有， 卡雷穆萨科夫应当在收到中亚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5

日内配合办理股份变

更登记手续。 若通知办理期限届满卡雷穆萨科夫未办理的，视为卡雷穆萨科夫授权孟小虎

先生代为配合中亚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孟小虎先生有权代表卡雷穆萨科夫签署变

更登记文件。

3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总经理是拥有直接管理权的执行机关，监事会对执行

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公司管理机关的权限由公司章程确定。

4

、若公司股东未按期注入其全部份额或者部分份额公司注册资本金，根据公司股东大会

的决议，可将其股份份额分配给其余股东或者将其出让给第三方。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子公司设立后，将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投资建设车用天然气加注站，以拓

展公司在中亚地区的油气零售终端，延伸公司在中亚地区油气产业链。哈萨克斯坦境内拥有丰

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目前哈国境内车辆以使用汽柴油燃料为主，仅有少数车辆如公共汽车

使用天然气，随着石油价格日益升高，而天然气价格相对较低且环保，哈国政府正制定政策鼓

励车辆使用天然气做为燃料。 哈国境内的天然气加注站目前数量较少，公司将抓住这一机遇，

以投资建设车用天然气加注站为突破口，拓展油品批发、零售及废油再生业务，逐步完善公司

在中亚地区的油气产业链建设，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2

、风险因素及对策

（

1

）市场风险

目前哈国车用天然气发展政策尚不明确， 公司今后能否实现预计投资目标可能面临较大

不确定性；在车用天然气市场成熟后，必将引来更多的竞争者参与，市场竞争压力将随之增大，

公司将先行研究相关政策、发展趋势，加强与天然气供应商关系，确保原料供应的同时加强内

部管理，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

（

2

）审批风险

哈国车用天然气领域目前尚无行业标准， 公司若根据国内相关建站标准在哈国申请建设

车用天然气加注站，可能存在行业主管部门审批、环保审批等不通过的风险，公司将加强与哈

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及时把握新的政策要求，积极推动项目建设。

六、公司近

12

个月内对外投资情况

截止目前，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公告事项之外，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累计进行的对外投

资涉及金额

6352.24

万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

2012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比例为

2.13%

，占净资

产比例为

3.07%

，明细如下（除本次投资事项外）：

1

、

2012

年

9

月，本公司与子公司新疆卓越昊睿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卓越昊睿

"

）共同

投资成立了新疆昊睿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5%

股权，卓越昊

睿持有

95%

股权。

2

、

2012

年

11

月，公司与拜城县峰峰煤焦化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分别受让其持有的新疆奎

屯伟业仓储有限公司

9.1%

股权，受让价格为

184.09

万元；受让其持有的新疆国际置地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2%

股权，受让价格为

80

万元，受让后，本公司持有上述两公司

100%

股权。

3

、

2012

年

11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油化工）投资

200

万元

人民币， 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新疆北方钢铁配送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成立了新疆汇泰铁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下称汇泰物流），该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

币，中油化工持有汇泰物流

40%

股权。

4

、

2013

年

1

月，本公司与子公司新疆卓越昊睿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呼图壁县共同投资设

立了新疆昊睿能源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其

10%

股权，新疆

卓越昊睿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90%

股权，为公司生物柴油项目的实施主体。

5

、

2013

年

7

月，子公司中亚投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投资设立中亚能源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4500

万坚戈（约合人民币

182

万元），持有其

90%

股份，目前尚在办理公

司注册相关手续。

6

、

2013

年

7

月，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中亚能源贸易外资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

15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92

万元），持有其

100%

股权。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7月27日


